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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
 

 

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已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《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1），公司

股票已于2018年3月5日开市起暂停转让，最晚恢复转让日期为2018

年 6月 4日。  

停牌期间，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，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

后经公司申请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，公

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，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平台披露了《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

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6），预计转让日为

2018 年 9月 3日；由于 2018 年 9月 3日无法完成相关事项，公司于

2018 年 8月 31 日披露了《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

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4）。最晚恢复转让

日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。 

在此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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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分别于 2018 年 6月 11 日、2018 年 6

月 19 日、2018 年 6 月 25 日、2018 年 7 月 2 日、2018 年 7 月 9 日、

2018 年 7月 16 日、2018 年 7月 23 日、2018 年 7月 30 日、2018 年

8月 6日、2018 年 8月 13 日、2018 年 8月 20 日、2018 年 8月 27 日

发布了《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票

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7、2018-018、2018-019、

2018-020、2018-021、2018-022、2018-023、2018-024、2018-025、

2018-026、2018-027、2018-033）；分别于 2018 年 9月 13 日、2018

年 9月 20 日、2018 年 9月 27 日、2018 年 10 月 11 日、2018 年 10

月 18 日、2018 年 10 月 25 日、2018 年 11 月 1日、2018 年 11 月 8

日、2018 年 11 月 15 日、2018 年 11 月 22 日发布了《马鞍山市天工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036、2018-037、2018-038、2018-039、2018-040、

2018-041、2018-042、2018-043、2018-044、2018-045）。 

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“第二条

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

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

到 50%以上； 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

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

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“第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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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 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一）

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

权的，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

者为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

者为准；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

额、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。” 根

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以 2018 年 5月 31 日

为审计基准日的编号为中兴华专字(2018)第450138 号标准无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，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

益合计账面价值为 45,671,276.23 元。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评报字（2018）第 0445 号《评估报告》，格林环

保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 5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5,417.03 万

元，增值率 18.61%。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，综合考虑公众公

司经营业绩、审计数据等因素，经天工科股与发行对象友好协商格林

环保 100%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,417.03 万元。2018 年 11 月 28 日，

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会议

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，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 上披露了《关于天工科股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》、《关于天工科股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之财务顾问报告》、《马鞍山

格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 1-5 月份

审计报告》、《天工科股拟通过发行股份收购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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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、《关于马鞍山市天工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》、《关于

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;2018-046）、《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7）。 

2018 年 11 月 29 日披露了《马鞍山市天工科股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3）；在此期间并

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的披露。 鉴于公司申请恢复转让审核流程已通

过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

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经本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，本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开市起恢复转

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11 日 


